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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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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方人大的
.

监督工作

编者按
:

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政府和法院
、

检察院进行有效的监督是人民代

表大会的重要职权之一
。

加强和改进这种监督不仅可以保证
“
一府两院

”

依法活动
,

而且可

以促进人大的自身建设
。

本刊摘要发表几篇关于这方面间题的来稿
,

欢迎大家继续对此进行

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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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儿种有效监督形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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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
,

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
、

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工作虽然有

成绩
、

有进展
,

但总的说来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

我认为 、 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法律规定实施

监督的措施不具体
,

程序不明确
。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应有的撤销
、

罢免
、

特

定间题调查等比较严厉有效的监督职权和监督形式
,

基本上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
,

无法具

体实施
。

本文试 图就此作一探讨
。

一
、

关于撤销不适当的决议
、

决定和命令

宪法第一百零四条
,

地方组织法第八条
、

第九条
、

第三十条分别作出了规定 ( 略 )
。

对

法律的这一规定有三个关键间题需要明确
:

一是怎么理解
“

不适 当
, ”
哪些问题属于

“

不适当
”

的范围
。

二是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
“

决定和命令
”
包括的范围

。

三是怎样撤销即采取什么

方式和程序来撤销法律规定属于
`
不适当

”
的决议

、

决定和命令
。

首先
,

要明确
“
不适当

”
的涵义

,

明确哪些间题属于
“

不适当
”

的范围
。

我试列下述各点
:

(
/

) 宪法第九十九条
,

地方组织法第八条
、

第九条
、

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
,

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

在本行政区域内
,

保证宪法
、

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 ”

因此
,

凡属与宪法
、

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上级人

大及其常委会决议相抵触的决议
、

决定和命令
,

均属
“
不适当

”

之列
。

( 二 ) 宪法第一百零五条
、

地方组织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
: “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
。 ”

囚此
,

本级人民政府凡属与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或通过的决议
、

决定相抵触的决定和命令
,

属于 `不适当
”
之列

。

( 三 ) 地方组织法第八条
、

第九条
、

第三十九条分别规定
,

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

法选举和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

因此
,

凡依法应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免的国家行政

机关工作人员
,

不经由人大选举或人大常委会任免而由政府超越权限作出任免决定
,

或者应

属于政府组成人员
,

不列入政府组成人员范围由政府自行作出任免决定
,

政府的这些任免决

定
,

应属
“
不适当

”
之列

。

( 四 ) 地方组织法第八条
、

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大的职权之一是
: “

保护社会主义的全

民所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

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
,

维护社会秩序
,

保

障公民人身权利
、

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 ”

如果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作出和发布侵

犯法人
、

公 民的合法财产
、

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
、

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决议
、

决定和命气

这种决议
、

决定和命令亦属
“
不适当

,

之列
。

其次
,

要明确本级人民政府
“
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
包括的范围

。

即政府的决定和命令是

泛指政府作出的各项决定和以命令
、

通知等形式发布的各种规范性文件
,

还 是 特 指
“

决 定

和命令
” 。

我认为
,

其范围应包括政府一切规范性文件
,

既包括政府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

也包括

指示
、

布告
、

公告
、

通告
、

通知和会议纪要等 , 既包括公文本身
,

也包括以上述公文发布的行政

规章
、

采取的重大行政措施等
。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 》规定
,

发

布重要行政规章
,

采取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
,

任免奖惩有关人员等用
“

命令 ( 令 )
” 。 《 办

法 》 还规定
:

公布应当普遍遵守的事项
,

向国内外发布重要事项
,

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

守的事项
,

分别用布告
、

公告和通告
。

发布行政规章
,

要求下级机关办理或共同 执 行 的 事

项
,

用
“

通知
” ,

传达会议议定事项和主要精神
,

要求与会单位共同遵守
、

执行的
,

用
.
会

议纪要
” 。

即然是要遵守
、

执行
,

那就是一种规范性的文件
。

实际上
,

政府发布的行政规章

或转发的部门规章
,

绝大多数都是用的
“
通知

” 。

地方组织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
:

省
、

自治

区
、

直辖市以及省
、

自治 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还可

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

制定规章
。

如果政府发布的行政规章或转发的部 门规 章

不 “
适当

” ,

当然也属于
“
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 之列
。

第三
,

要明确怎样依法撤销不适当的决议
、

决定和命令
。

我认为
,

不外乎三种方法
: 一

是向通过不适当决议或作出不适当决定和命令的机关书面提出建议
,

由其自行纠正或对
“
不

适当
”

的部分作出修改
,

重新发布
。

二是建议通过不适当决议或作出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的机

关自行撤销
。

三是由有权依法撤销监督对象不适当的决议
、
决定和命令的机关通过法定程序

正式作出决定公开撤销
。

二
、

关 于 罢 免

宪法第一百零一条和地方组织法第十条作出了规定 (略 )
。

比较起来说
,

法律关于罢免案的

规定算是比较明确的
,

它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 一是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罢免权

,

而人大

常委会只有撤销职务权
,

没有罢免权
。

二是联名提出罢免案的代表人数要符合十分之一以上

或五分之一 以上的比例
。

三是罢免案一经依法提出
,

就
“
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 。

不存在

是否提请大会审议的间题
,

没有前提限制
。

四是对罢免职务有什么标准
,

法律未作规定
。

我

认为
,

只要多数代表有根据认为罢免对象 已经丧失了担任其所任领导职务资格的
,

就可以罢

免
。

当然罢免一个由人大自己选出的地方国家机构领导人员的职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



必须十分慎重
。

根据选举法
,

选民或原选举单位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

如果要罢免县级 以

上的地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

既可以由人民代表大会依法罢免
,

还可 以采取釜底抽薪的简

捷办法
,

由原选 区或选举单位依法罢免其代表资格
,

其所任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职务 即

自行撤销
。

三
、

关于撤销职务

地方组织法第三十九条第十二项对此 已作了规定 (略 )
。

问题是
,

提出撤销职务案的程序未

作规定
,

给具体执行带来困难
。

有个县人大常委会四名委员联名提出对某局长的撤职案
,

县人

大常委会通过了该案
。

上级人大常委会认为县人大常委会无权提撤职案
,

其决定在程序上不

合法
,

属于不适当的决定
。

1 9 8 6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修改了地方组织法
,

增加了地方人

大常委会可以撤销职务这一重要职权
。

但是至今这一职权如何行使
,

法律未作具体规定
,

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

我认为
,

前述那个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合法的
。

地方组织法第四十

一条明确规定
: “

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 以上联名
,

可 以向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属子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 ”
既然法律没有对撤销职务案的提出

另行规定特别的程序和要求
,

那当然可以适用法律关于通常提出议案的程序和要求的规定
。

四
、

关干特定问题调查

地方组织法第二十六条对此已作了规定 (略 )
。

但对于哪些间题属于特定问题
,

通过什么程

序提出和组织调查委员会
,

调查委员会的组成及工作方法
、

程序
、

调查 的结果如何处理等
,

法律均未作任何规定
。

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专设 了调查委员会一章
,

对调查委员会

的组成和工作程序作了规定
。

我认为
,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完全可以参照全国人大议事规则

规定的精神
,

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
,

在有关地方性法规中单独就此作出规定或决定
。

但需

要解决儿个间题
:

第一
,

哪些问题属于特定问题
。

我认为
,

一
、

它应该是特别重大的间题
,

而不是一般性

的间题
。

二
、

它应该是比较具体的可以抓住的实在的事情
、

事件或案件
,

而不能是抽象的空

泛的不可捉摸的间题
。

三
、

它应该是局部的发生在某一个地方
、

某一个单位
、

某一个或一些

人身上的间题
。

四
、

对司法案件能否进行调查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
。

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

会议批准的彭冲副委员长所作的工作报告对此作了回答
: “

人大如果对法院
、

检察院处理的特

别重大的案件有意见
,

可以听取法院
、

检察院的汇报
,

也可以依法组织调查
,

如确属错案
,

可以责成法院
、

检察院依法纠正或处理
。 ”

第二
,

关于调查委员会的组成
。

调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在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 员 中 提

出
,

全体会议通过
。

调查委员会可邀请若干名专家
,

配备若干名工作人员参加工作
。

调查委

员会成员应是公正廉洁
、

刚直不 阿
、

懂得有关业务或法律的同志
。

与被调查的问题或人员有

关的人员
,

不应参加调查委员会
。

至于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议案的人数
,

法律没有规定
。

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第

四十六条规定
: “

主席团
、

三个以上的代表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联名
,

可以提出组织关

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

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
。 ”

从这一规定的精神看
,

对提

议组织关于特定间题的调查委员会是从严要求的
。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和应该参照这一

精神作出规定
。

我省人大举行会议时
,

目前分为十二个代表团
,

如果规定三个以上的代表团

才可提议
,

要达到代表团总数的四分之一
,

似乎太多
。

但县级人大和 有 些 省 辖 市 人 大举



行会议
,

代表团还是比较多的
,

省人大可以参照作出规定
。

这样
,

既有代表团联名 提 议 的 权

利
,

又有代表联名提议的权利
,

就使人数少的代表团的代表这方面的民主权利得到了保障
。

至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的人数
,

考虑到地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数的实 际 情 况
,

以十分之一 以上推算
,

多数与地方组织法规定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联名提出议案的人数相

近
,

甚至偏少
。

因此 以明确按法律规定提出议案的联名人数执行为好
,

不必另作特别规定
。

( 作者单位
: 江西省人 大法工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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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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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
,

除了提高对监督权的性质
、

地位和重要性的认识
,

克服影响监督职能发挥的一些障碍 以外
,

还必须加强对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主体
、

对象
、

内容和原则的研究
。

关于谁来行使监督权
,

即监督主体的问题
,

在实践中是一个并不十分明确而有争议的间

题
。

有人提出
,

监督主体分为人大代表
、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

人大专门委员会
、

人大常委

会和人大
,

即所谓广义主体论
。

也有人提出
,

监督权应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
,

即所谓

狭义主体论
。

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
。

我们认为
,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
,

主要应当由

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
。

这是因为
,

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
,

实行集休负

责制
。

它在采取决定
、

罢免和撤销等监督形式时
,

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表决
,

而不

能由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个人说了算
。

但是
,

地方人大集体行使监督权
,

又不影

响人大代表
、

常委会成员和专门委员会发挥监督作用
。

他们有权进行调查
、

视察和对
“
一府

两院
”

提出批评
、

建议和意见
。

不过他们的建议和意见
,

必须经过法定程序
,

以 过 半 数 通

过
,

才能有法律效力
。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对象是 比较广泛的
。

从广义来讲
,

根据宪法第 5条规定
,

它应包

括本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国家机关
、

武装力量
、

各政党
、

各社会团体
、

各企业事业组织和任何

公民
。

从狭义来讲
,

其对象就是同级人民政府
、

人民法院
、

人民检察院以及下一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
。

当前主要应当做好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工作
。

按监督的内容来 说
,

一般认为
,

应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两大类
。

法律监督
,

主要是

对本级
“

一府两院
”
和下一级人大违宪

、

违法行为的监督
,

以保证宪法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
。

工作监督
,

主要是对本级政府
、

法院
、

检察院的

工作进行监督
。 《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工作条例 》 对其监督内容作了九项规

定
。

其中特别提出
,

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
“ 一府两院

”
的工作人员遵守

法律
、

履行公职和廉洁勤政的情况进行监督
。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
,

除了要遵循其他监督形式的共同原则 ( 如四项基本

原则
、

民主集中制原则
、

事实求事原则等 ) 以外
,

还必须遵循本身具有的特殊原则
。

我们认

为应有下列几条原则
:


